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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3-127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一、承诺事项基本情况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众合科技”）于 2015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的指定机构联合合作伙伴共同设立浙江中民玖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以此

作为普通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发起设立“杭州中民玖合绿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绿环基金”），以绿色环保产业及相关领域为主要的

投资方向，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细分领域:污水处理/大气污染防治/固废处理

/清洁能源/噪音防治/轨道交通等细分行业内的技术、工程、运维、装备制造等

绿色环保行业企业，与公司当时的主营业务相关。 

在设立绿环基金时，为保障基金有限合伙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银河融通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简称“甲方”）的利益，公司存在

以下承诺事项：公司签署《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及差额补偿合同》，合同约定，若

甲方未能在固定时日收到按实缴出资额及年化收益率 9%计算的固定收益时，由

本公司补足；自甲方向绿环基金缴付出资之日起满七年，若甲方未达到实缴出资

额及应当获得的固定收益（按年化收益率 9%计算），差额优先级财产份额由本公

司受让；在重大不利情形发生时，甲方有权要求本公司提前履行承诺义务等。截

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甲方通过托管银行华夏银行向绿环基金实际缴入资金

33,600万元。 

上述承诺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浙

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5—049），2016 年至 2022 年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以及 2023 年半年度

报告的相关内容。 

 

二、承诺事项履行及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银河融通 1号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签署《<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及差额补偿合同>解除协议》，双方一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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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自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解除《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及差额补偿合同》；自解

除之日起，该合同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终止。 

根据《<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及差额补偿合同>解除协议》，公司与银河金汇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银河融通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签署的《合伙企

业份额转让及差额补偿合同》解除，无须再承担差额补偿义务。公司在基金存续

期间也从未向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过差额补偿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及差额补偿合同>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